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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倡将法教义学方法引入到我国法学教学创新中。

高等法学教育的创新应侧重法律方法的传授与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

培养学生们“以法育人”的说理方式与语言转化技能。

高等法学教育创新要重视“授人以渔”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 的

背景下，法学教育的质量将成为提升我 国“法

治人力资本”的基本保障。 事实上，教育部与中央政

法委于 2011 年发布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 中曾明确指出，“我国高等法

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

要，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

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应用型法律人才培

养应成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 应用型法

律人才注重法律人游走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实践

能力，这一能力需求与法教义学的思维、功能及方法

不谋而合， 应提倡将法教义学方法引入到我国法学

教学创新中。

高等法学教育创新应侧重“授人以渔”

“法学知识是鱼，法律方法是渔，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 法学教育，不仅仅是讲授法律知识的过程，

更是一种训练专业法律技能与培养法律方法的过程。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曾告诫法学院的学生们：“你们所

应掌握的东西，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来思考与应对问

题的能力，以及对法律适用方法的理解力”。 因此，高

等法学教育的创新应侧重法律方法的传授与法律职

业技能的培养。

而法 教 义 学（Rechtsdogmatik），是 法 学 理 论 在 借

鉴教义学理念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方法。作为一种法

学方法，法教义学立足于既存法律规范，以获取规范

性法律文件及相关法律信息为基本前提，探求法律规

范的解释及其体系化；而规范解释过程中需穿插着类

型化的案件事实，且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构建起“通过

解释与适用法律规范来分析案件事实”的模式、技能

与方法。 可以肯定的是，法教义学方法与我国应用型

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契合的。

就我国目前法治建设 的现实需求而言，投身 于

司 法 实 践 的 应 用 型 法 律 人 才 仍 存 在 着 “量 ”的 不 足

与“质”的欠缺，这意味着法律人才 培养应当以应用

型 法 律 人 才 培 养 为 整 体 性 目 标，兼 顾 理 论 性 、创 造

性等个体性人才特质，我国法学教育应 逐步向注重

法 律 方 法 传 授 与 法 律 职 业 技 能 培 养 的 教 学 模 式 转

型。 法教义学方法是“对于法律职业技能的科学化、

系统化的预备”， 通过对 复杂的法律规范进行 解释

及 类 型 化，设 定 分 析 案 件 的 典 范 论 证 步 骤 ，为 法 律

规范的适用提供相对统一的、标准的分析过程与 思

维逻辑，进而为法律 实践中的问题解决提 供确定性

的指引。

培养既会查法条还会解释法条的法科学生

1.要提高学生的法律规范信息查阅技能

由于我国的法学教材多是以学理为基础，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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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选用也主要是作为法学理论分析

的论据， 这导致学生与法律规范之间存在距离感，出

现了法学教学与法律规范相脱节的现象。而充分掌握

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法律条文以及立法

解释、司法解释、司法数据、指导性案例、争议案件等

等），却是法律职业最为基础的条件。法教义学方法提

倡知悉法律规范的真实样态，强调向学生传授如何获

知法律规范信息的技能。目前，互联网搜索引擎、法律

数据库、最高司法机关的公报、指导性案例、法 学著

作、法律年鉴以及其他传统媒体或自媒体，都是重要

的法律信息来源。在探索将法教义学方法教学应用的

过程中，我们需要梳理各类法律信息的不同来源与途

径，在授课过程中针对具体的法律问题直接演示查阅

相关法律规范信息的过程，为法科学生获取充分的法

律规范信息提供可行的指引。

2．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规范解释技能

在培养学生熟练掌握法律信息查阅技能的前提

下，对于法律解释技能与方法的培养则应当成为法学

教学中的核心内容。在我国法学研究中，以质疑、批判

法律并主张通过法律修改来完善法律的 “立法论”立

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法律解释来逐步实现法

律内涵正当化的“解释论”立场一度未能受到应有的

重视，这也导致了我国法学教育中忽视法律解释方法

的传授与培养。 法教义学方法立足于既存的法律规

范，规范性思维模式与解释方法是法教义学的要义所

在。 在培养学生法律规范解释技能的教学过程中，我

们首先需要应肯定现行法律规范的正当性，根据解释

对象的不同（不同的法律部门、不同的法律条文、不同

的解释主体）而选取不同的立场（客观解释或主观解

释、 形式解释或实质解释）， 并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

（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等等）来培

养学生在法律解释方面的技能与方法。

培养既会分析应用还会传播法律知识的法科学生

1．要强化培养学生分析案件事实的技能

在查阅并解释法律规范的基础上， 法教义学方

法主张培养法科学生以法律规范来分析案件事实的

技能。 运用独到的法律视角来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

是法律职业者区别于其他非法律 人士的重要标志，

而无论是法律信息的获取，还是法律的规范性解释，

其最终落脚点都在于构建起 “运用法律规范分析案

件事实问题”的范式、技能与方法。 法学教学过程中

应引入典型案例、热点案件或者是争议性、敏感性案

件以及其他真实案例， 在引导学生们获取并穷尽相

关的法律规范并对其进行全方位解释的同时， 鼓励

学生对真实的案件事实作出规范性分析， 检视曾经

的裁判结论或是预测可能法律后果； 可以应用讨论

式课堂教学模式来培养学生们以法律规范分析案件

事实的兴趣， 逐步培养学生们分析案件事实的技能

与方法。

2．要鼓励引导学生培养法律知识传播的技能

作为教义学的理论延伸，法教义学还强调运用专

业的说理论证与法律交流将司法裁判的结论经过语

言转化后传递给相关当事人，从而对他人的法律意识

与法治信仰产生影响。 在法律实践工作中，法律职业

者要面对着专业法律知识相对欠缺的民众，而专业化

的法律语言已经形成自洽的表达逻辑，在专业法律知

识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知沟”，促使正当的裁

判结果为民众所接受需要经过法律语言转化与法律

知识传递的过程，这就要求法学教学中注重培养“专

业的法律术语向质朴的生活语言转化”的技能。 法学

教学中需要重点把握好授课中的语言转化，运用形象

生动的生活语言来表述较为晦涩的法律术语；但更为

重要的是，法律知识传播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法律技

巧，我们应当调动法科学生向他人解释法律规范或评

价案件后果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参与到模拟实验教学

中，以此来培养学生们“以法育人”的说理方式与语言

转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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